
1.归责原则的适用

《民法典》 第 1218、 1222、 1223

条确立了医疗损害责任以过错责任为

主， 兼有过错推定和无过错责任的归责

体系。 不同的医疗损害形态应适用不同

的归责原则， 只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

下方可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

原则。 绝大多数医疗损害形态， 如诊疗

损害责任、 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责任及

侵犯隐私权责任均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存在违反诊疗规范规定、 隐匿或者拒绝

提供病历资料、 遗失伪造篡改或者违法

销毁病历资料三种情形下推定医疗机构

存在过错； 医疗产品损害责任适用无过

错责任原则。

2.构成要件的认定

医疗损害责任适用不同的归责原

则， 其责任构成要件也不相同。 无过错

责任原则下的医疗产品责任， 过错不再

成为责任构成要件， 只需审查医疗产品

质量问题、 患者是否发生损害后果以及

两者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过错责任原

则下的诊疗损害责任、 侵害患者知情同

意权责任及侵犯隐私权责任均需审查以

下四项构成要件。

（1） 审查医疗机构或其医务人员

是否实施诊疗行为

审查患者与医疗机构之间是否存在

诊疗关系， 综合挂号单、 交费单、 病

历、 出院证明及其他能证明存在医疗行

为的证据予以认定。

（2） 审查患者是否发生损害后果

审查患者受到的人身伤害后果是一

般伤害、 残疾还是死亡； 审查患者受到

的财产损失， 如医疗费、 误工费等； 审

查患者是否存在精神损害。 侵犯隐私权

责任的损害后果有别于其他医疗损害责

任， 即存在隐私损害事实。

（3） 审查医疗机构或其医务人员

是否存在医疗过错

对医疗机构或其医务人员的过错，

法院应当依据法律、 行政法规、 规章以

及其他相关诊疗规范进行认定。 同时可

以综合考虑患者病情的紧急程度、 患者

个体差异、 当地医疗水平、 医疗机构与

医务人员资质等因素。 医疗机构或其医

务人员的过错主要包括未尽到与当时医

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 侵害患者知情

同意权、 侵犯患者隐私权、 过度医疗、

怠于行使紧急救治义务等。

在诊疗损害责任纠纷中， 医疗过错

的核心即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

诊疗义务。 涉及的具体情形有误诊、 漏

诊、 检查化验不全面、手术措施不到位、

用药不规范等。 诊疗义务的判断标准包

括法定义务和合理注意义务。 当时医疗

水平的判断标准， 要综合考虑诊疗当时

当地的医疗水平、 医疗机构等级和医务

人员资质等因素。 如存在《民法典》第

1222 条规定的三种情形，患者仅需提供

证据证明相关事实的存在即可推定医疗

机构具有过错。 法院在审查时应注意两

点： 一是医疗机构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

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根据《医疗损害司

法解释》 是指医疗机构非因客观原因未

在法院指定期限内提交。 二是医疗机构

篡改的内容是病历的实质性内容， 需区

别于病历书写不规范、 不及时的瑕疵病

历。 形式瑕疵的病历不构成过错推定。

在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责任纠纷

中， 只要医务人员违反告知义务即可认

定存在过错。 法院应具体审查医务人员

有无告知患者病情、 医疗措施、 医疗风

险、 替代医疗方案等。 对于实施手术、

特殊检查、 特殊治疗的情形， 医疗机构

应向患方具体说明医疗风险、 替代医疗

方案等情况， 并取得患方明确同意。

在侵犯隐私权责任纠纷中， 过错表

现为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

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

（4） 审查诊疗行为与患者损害后

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

法院应审查是否系医疗机构或其医

务人员的诊疗行为造成了患者的损害后

果。 在作为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 如

没有医疗机构或其医务人员的诊疗行

为， 则患者不会发生损害后果。 此种情形

下， 该诊疗行为是造成损害后果的必要条

件。 在不作为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 如

医疗机构或其医务人员积极履行了作为的

义务， 则患者不会发生损害后果。 此种情

形下， 该不作为的行为是造成损害后果的

必要条件。

3.抗辩事由的认定

（1） 审查是否存在医疗损害责任的

特定免责事由

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 患者在诊疗

过程中受到损害， 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

任包括三种情形： 一是患者或其近亲属不

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

医疗机构或其医务人员如果同时存在过错

的， 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二是医务人

员在抢救生命垂危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

尽到合理诊疗义务。 三是限于当时医疗水

平难以诊疗的。

（2） 审查是否存在法定的一般免责

事由

存在第三人过错或不可抗力等不可归

责于医方的情形导致损害发生的， 可以减

轻或者免除医疗机构的责任。

（3） 审查是否存在多种原因导致损

害后果的抗辩事由

当患者原发疾病、 个人体质与诊疗行

为等共同原因导致损害发生， 法院需借助

原因力规则进行责任划分。 原因力在医疗

领域通常是指医疗损害与患者自身疾病共

同存在的情况下， 医疗损害在患者疾病状

态中的介入程度。 医疗机构仅需对其诊疗

行为引起的部分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对患

者自身原因、 其他原因引起的损害部分不

承担赔偿责任。

如案例一中， A医院在医疗活动中存

在对患者病情变化评估有欠缺的医疗过

错， 但患者突发高危罕见病是导致其死亡

的根本原因。 法院最终根据鉴定结论对过

错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原因力大

小， 酌定 A 医院对王某的合理损失承担

20%的赔偿责任。 （作者单位： 上海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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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是指患方向医方主张侵权赔偿引发的诉讼。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同时涉及医学和法学问题， 虽在整个民商事纠纷中占比不高， 但

社会关注度高、 审理难度大、 办案周期长。 处理此类纠纷， 既要充分保护患者权益， 又要考虑医疗本身的专业性、 风险性， 以规范医疗行为、 指引患

方理性维权、 引导医患双方回归理性诉讼预期。 需要说明的是， 医疗美容损害责任纠纷也属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范畴， 但两者在鉴定评判标准等方面

存在显著差异， 故本文所涉内容不包括医疗美容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我们以典型案例为基础， 依照 《民法典》 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

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相关规定， 对该类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方法进行梳理、 提炼和总结。

案例一： 涉及多种原因导致损害后果的认

定

王某因突发左下腹疼痛至 A 医院就诊， A 医院诊断

为急腹症， 对其进行抗炎治疗并医嘱随访。 次日王某因主

动脉壁夹层动脉瘤破裂死亡， 王某家属诉至法院要求 A

医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经鉴定， 医方对其病情变化评估

存在欠缺是导致王某死亡的原因之一。

案例二：涉及无法鉴定时医疗损害责任的

认定

刘某收治入 B 医院行剖宫产手术， 后因子宫切口持

续渗血， 行全子宫切除术。 涉诉后， 刘某申请医疗损害鉴

定。 因 B 医院只有护士乔某一人抄写“产程记录”， 且已

将原始“产程记录” 丢弃， 相关鉴定材料存在缺陷， 导致

医疗损害鉴定不能。

案例三：涉及对鉴定意见的实质审查

卞某至 C 医院就诊， C 医院拟以“右眼视网膜脱离”

将卞某收治住院并进行手术。 卞某服用降眼压药物数天后

出现严重过敏性异常反应， 后主要因肺部感染及颅内出血

死亡。 医学会鉴定意见为“本例不属于对患者人身的医疗

损害”， 但鉴定意见指出“医方应用降眼压药物后， 与患

者发生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有因果关系， 存在过错”。

典型案例

（一）医疗损害责任中多种原因 导致损害

后果的抗辩认定难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患者损害后果的形成原因复杂多

样， 医疗机构或其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与患者的原发疾

病、 个人体质及自身过错等原因， 共同导致损害后果发生

的情形较为普遍。 医疗机构或其医务人员对其诊疗行为之

外原因引起的损害部分， 通常会提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抗

辩事由， 而此类抗辩事由是否成立需根据专业意见综合具

体案情予以认定。

（二）医疗损害责任中过错 及因果关系的

构成认定难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 医疗机构或其医务人员是否有

过错、 该过错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认

定是该类案件的审理难点。 一方面， 对于未尽到与当时医

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 违反告知义务等过错的认定， 缺

乏统一的判断标准； 另一方面， 对于过错与因果关系的构

成认定通常需要借助医疗损害鉴定予以明晰。 在无法进行

医疗损害鉴定时， 如何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也是判断是否

构成医疗损害责任的难点。

（三）医疗损害鉴定意见实质审查难

医疗损害鉴定意见是对鉴定过程及其所依据专门知识

的高度概括总结，相较于其他传统证据专业知识门槛较高。

同时，法官因为相对缺乏医学专门知识，对鉴定意见的依赖

性较强。因此，医疗损害鉴定意见的特性使得法庭质证难以

深入透彻，对鉴定意见的实质审查容易出现缺位。

在处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

法院要在尊重医学自身特点的前提下，

合理分配医疗风险， 平衡好保护患者权

益与保障正常医疗行为的关系。 鉴于医

疗损害责任纠纷的特殊性， 审理此类案

件的一般思路如下：

首先， 针对不同案件类型， 确认适

用何种归责原则； 其次， 分配举证责

任、 借助鉴定程序， 对构成要件和抗辩事

由进行审查， 判定是否构成医疗损害责

任； 最后， 确定责任承担的主体、 方式及

赔偿范围。

（一）审查医疗损害责任的构成


